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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核查意见

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

乐山高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 57名交易对方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宝德计

算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德计算”、“标的公司”）65.47%股份，

并拟向实际控制人余浩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26年 3月 1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了调整。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本独立财务顾

问”）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就公司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事项进行了核查，

并出具如下核查意见：

一、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的具体情况

1、2025 年 10 月方案调整

（1）宝创共赢、亘泰投资退出本次交易

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原交易对方宝创共赢、亘泰投资退出本次交易，不再

以其合计持有的宝德计算 2.44%股份（对应宝德计算 16,327,765股股份）继续参

与本次交易。

（2）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调整

前次预案披露的重组方案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为实

际控制人余浩及其控制的申晖控股、战略投资者长江产业集团。本次重组方案中，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调整为实际控制人余浩、战略投资者长

江产业集团，减少申晖控股。

（3）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情况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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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调整前交易方案 调整后交易方案 差异

标的资产 宝德计算 67.91%股份 宝德计算 65.47%股份

宝创共赢、亘泰投资合计

持有的宝德计算 2.44%
股份（对应宝德计算

16,327,765 股股份）不再

纳入标的资产范围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交易对

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发行对象为乐山高新

投等 59名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发行对象为乐山高新

投等 57名交易对方

减少宝创共赢、亘泰投资

募集配套资金

认购方

实际控制人余浩及其控

制的申晖控股、战略投

资者长江产业集团

实际控制人余浩、战略

投资者长江产业集团
减少申晖控股

2、2026 年 1 月方案调整

前次披露的重组方案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为实际控

制人余浩、战略投资者长江产业集团。本次重组方案中，经各方协商一致，上市

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调整为实际控制人余浩，取消战略投资者长

江产业集团，减少实际控制人余浩的认购规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由 268,000.00

万元调减为 187,000.00万元，并相应调整募集资金用途。本次方案调整情况汇总

如下：

项目 调整前交易方案 调整后交易方案 差异

募集配套资金

认购方

实际控制人余浩、战略

投资者长江产业集团
实际控制人余浩

减少战略投资者长江产

业集团

募集配套资金

总额

不超过 268,000.00万元，

其中余浩认购不超过

218,000.00 万元、长江产

业集团认购不超过

50,000.00万元

不超过 187,000.00万元，

全部由余浩认购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由

268,000.00万元调减为

187,000.00 万元

募集配套资金

用途

高性能计算智造基地项

目、新一代高性能计算

研发中心项目、补充流

动资金或偿还债务、支

付交易有关的税费及中

介机构费用

高性能计算智造基地项

目、新一代高性能计算

研发中心项目、支付交

易有关的税费及中介机

构费用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中，取

消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

债务，并调减高性能计算

智造基地项目及新一代

高性能计算研发中心项

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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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6 年 3 月方案调整

（1）前期业绩承诺方案及背景

2025年 9月 13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申晖控股控制的申晖金婺和浙江省国

资委控制的产投致兴与霍尔果斯宝德、宝德研究院等相关方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申晖金婺以现金方式收购霍尔果斯宝德和宝德研究院合计持有的宝德计算

22.09%股份，产投致兴以现金方式收购霍尔果斯宝德持有的宝德计算 10.00%股

份。截至 2025 年 10月 30 日，上述股份转让事项均已完成，申晖控股通过申晖

金婺取得宝德计算控制权。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收购宝德计算 65.47%股份的交易对方为标

的公司中小股东，因此该部分交易未设置业绩承诺补偿安排。申晖金婺及产投致

兴现金收购宝德计算 32.09%股份交易中，霍尔果斯宝德、宝德研究院向申晖控

股提供业绩承诺补偿安排，对标的公司 2025 年、2026 年、2027 年、2028 年的

净利润做出业绩承诺。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及公众股东利益，霍尔果斯宝德、宝

德研究院及相关方与上市公司、申晖控股于 2025 年 10月 30日签署了《业绩承

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申晖控股自愿将业绩补偿权利按对宝德计算的持股比

例无偿让与上市公司。

（2）本次申晖控股自愿代替承担业绩承诺

2026年 3月 12日，考虑到申晖控股已全面接管并控制宝德计算，为实现对

标的公司的全面整合与高效管控，协助标的公司注入上市公司后顺利完成整合协

同，同时为增强业绩承诺补偿的履约保障，申晖控股及上市公司与霍尔果斯宝德、

宝德研究院及相关方重新签署了《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约定本次重组完成后，

免除霍尔果斯宝德、宝德研究院及相关方就标的公司业绩原应向申晖控股承担的

全部业绩承诺义务和责任，原应由霍尔果斯宝德、宝德研究院及相关方向上市公

司承担的全部业绩承诺义务和责任，后续均由申晖控股直接向上市公司进行承担。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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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股东会作

出重大资产重组的决议后，上市公司拟对交易对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等作出

变更，构成对原交易方案重大调整的，应当在董事会表决通过后重新提交股东会

审议，并及时公告相关文件。《＜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号》中提出了相关适用

标准，具体如下：

“（一）拟对交易对象进行变更的，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但是有以下两种情况的，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1、拟减少交易

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标的资产份额剔除出重组方案，

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有关交易标的变更的规定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

大调整的；2、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的，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象

之间转让标的资产份额，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百分之二十的。

（二）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的，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但

是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1、拟增加或减

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

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百分之二十；2、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

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三）新增或调增配套募集资金，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调减

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委员会会

议可以提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的审议意见，但要求申请人调

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

2025 年 10 月方案调整（1）减少 2 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上述

交易对方合计持有宝德计算 2.44%股份（对应宝德计算 16,327,765股股份）；（2）

减少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由实际控制人余浩及其控制的申晖控股、战略投资

者长江产业集团调整为实际控制人余浩、战略投资者长江产业集团。前述减少交

易对方事项对应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的比例占原标的资

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仍旧可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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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上述方案调整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标

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2026 年 1月方案调整减少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由实际控制人余浩、战

略投资者长江产业集团调整为实际控制人余浩，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由 268,000.00

万元调减为 187,000.00万元，并相应调整募集资金用途。前述方案调整系调减配

套募集资金，未新增或调增配套募集资金。

2026年 3月方案调整更新了本次交易业绩承诺相关安排，本次重组完成后，

霍尔果斯宝德、宝德研究院及相关方原应向上市公司承担的全部业绩承诺的义务

和责任，后续均由申晖控股自愿向上市公司进行承担。前述交易方案调整系调整

业绩承诺安排，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

定的交易方案重大调整范围。

综上，上述交易方案调整未增加交易对方，未新增或调增配套募集资金；减

少交易对方事项对应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

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且对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不构成

实质性影响；交易各方同意共青城宝创共赢创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亘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持有的宝德计算股份退出本次交易；因此，上述

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对本次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三、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6年 3月 1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了调整。

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就有关议案

发表同意的审核意见。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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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号》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本次交易方

案的重大调整。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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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

大调整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张延鹏 苏起湘 顾金池

瞿 真

财务顾问协办人：

樊灿宇 曹 珂 李昀珂

钟 赞 王嘉阳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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